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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信息入库的通知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的通知精神，为充分发挥工程项目信息在建筑市场和行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我省工程项目信息建设，省住建厅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快完善全省建设工程项目库的通知》（吉建办〔2017〕28号）、《关于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建设的通知》（吉建办〔2017〕52号）等文件通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省共计入库项目14292项。其中：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的6488项，通过项目信息录入补录的7804项。入库项目数量与全省房建和市政工程实际项目数量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推进工程项目信息入库工作，经研究决定对项目信息入库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1、 延长项目信息录入审核时间

鉴于项目信息入库的重要意义以及目前项目入库情况，现将房建、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信息录入审核时限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在此期间，项目信息录入审核功能暂不关闭，所有通过审核的工程项目信息均实现在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可查。

2、 简化项目信息录入审核条件

1. 发改部门立项批复（核准）文件或其他立项文件不再要求必须上传原件扫描件，录入单位上传加盖本单位鲜章的复印件即可。

2. 对于已经竣工投入使用的项目，不再要求对未备案的合同进行备案，企业应书面承诺合同的真实性。

3、 需进一步明确的相关事项

1.目前未进入平台项目库中的既有房建、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无论是否竣工验收，均可通过项目信息录入功能进行补录。
2.对于单独有发改部门立项批复（核准）文件或其他立项文件的装修装饰、幕墙、建筑机电、消防、防水防腐保温、电子与智能化、城市道路及照明等专业承包项目，可按现有项目信息录入路径进行录入,按上述审核办法进行审核。对于无发改部门立项批复（核准）文件或其他立项文件的相关专业承包工程，录入办法及途径另行通知。

3.全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投入使用以来，平台“项目登记管理”功能日趋完善，绝大多数地区能够将项目建设纳入平台管理。对于新建项目，只要建设单位在平台中通过“项目登记管理”功能进行项目登记，该项目即进入全省工程项目库。参与项目建设的勘察设计单位、招标代理机构、施工单位、监理机构等各方参建主体，在各自客户端中完成合同备案并审核通过，相关参建主体的信息即可关联到工程项目信息库。

4.2018年7月1日项目信息录入功能关闭以后，工程项目只能通过“项目登记管理”功能进入到工程项目库。各地要切实从源头上将项目信息管起来，应用好“项目登记管理”功能，督促各建设单位在平台进行项目报建。

5. 接此通知后，按照企业属地化管理原则，请各地将本通知的主要信息传达到每一户建筑业企业，并做好咨询解答工作。

    工作中有其他疑问的，请咨询省厅相关处室及软件公司。

联系人：

北京建设信源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张  强  （电话0431-81090201）

厅建筑管理处   

李  振  （电话0431-82752559)

厅勘察设计处

王海莹  （电话0431-82752498)

厅招投标管理处

林志刚  （电话0431-82752638)

厅质监站

郭  剑  （电话0431-82752582)

厅造价站

隋成立  （电话0431-88944098）

厅信息办

张军闯  （电话0431-8275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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